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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来了 配图：俞柏鸿

■王文武

5月19日晚，江苏镇江城管局等部门联合对
市区道路两侧乱摆乱放的西瓜摊点进行取缔行动，
一名瓜贩为了逃避处罚驾车逃跑，城管执法车在
后边狂追。当时那辆农用车厢上还有一个六七岁
的孩子，瓜贩逃跑时连车厢栏板都没来得及拉上，
车上西瓜一路抛落，孩子更是吓得紧紧抓住车的
边缘，大声哭喊，险象环生（5月31日《扬子晚
报》）。

网友们对近似“警匪大片”的此次执法提出大量
质疑，有的言辞还十分尖锐：“抓贩瓜的像抓贩毒
的”、“这样追车，简直是胡闹”……这让我想起了前
不久的“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部分网络形象妖
魔化，并在网民中有固化趋势。城管如此执法，形象
能好到哪儿去？被妖魔化，怪谁？

2008年，杭州市为了解决吴山路修理小摊影响
旅游形象问题，换位思考，在充分考虑小摊经营者实
际生活困难和居民需求的基础上，财政花钱装备路
边修理小摊，统一购买了柜式车，每车配备一把遮阳

伞，并统一着装，原先凌乱不堪的路边维修小摊，经
规范管理后变成了街上一景。如此不仅解决了问题，
还赢得了民心。为了生计，在街头巷尾违规摆摊的大
有人在。如果各地都能像杭州一样，设身处地为这些
“小市民”考虑，人性化科学执法，就不会有那么多仇
视、抵触事件发生。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自古有之，尤其是在经济

多元发展的现代社会，占道经营几乎在每个城市都
存在，发达国家亦然。这种现象并非一朝一夕所致。

城管如果站在被执法者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很
多悲剧就不会发生。譬如，当城管在对某些弱势“违
法者”实施“严打”、“重拳”时，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
生存难题？有没有顾及到他们做人的尊严？有没有谆
谆善诱的办法让他们“弃恶从良”？有没有考虑到民
心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有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们解
难题、办难事？

检验城管执法效力，不在于清除了多少马路摊
点，而在于妥善解决问题，尤其要防止执法变成试
法，冲突演变成暴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站在被执
法者的立场考虑诸多事情，用宽慰的执法机制去感
化，再“难”再“乱”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杨涛

5月中旬，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看守
所内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有知情
人透露事件系女民警王银巧与家人争吵
后，到看守所指使其他在押人员将女嫌
犯杜会茜打死，该女民警被刑拘后又被
取保回家。当地公安局政委称死者本来
就有病，但看守所“在管理上也还有一些
漏洞”。知情人称，当地“现封锁消息，四
处公关”（5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躲猫猫死”、“喝水死”、“洗澡死”、
“噩梦死”，近些年，看守所内非正常死亡
现象一次次突破公众想像力，现在临渭区
看守所又出现“心情不好死”———不是犯

罪嫌疑人心情不好导致死亡，而是源于看
管女警心情不好而挨打死亡。

不过，有若干问题我不明白了：看守
所内不是要安装摄像头吗？不是同时有
很多警察值班吗？不是有驻所检察室吗？
怎么能凭由女警发挥心情呢？“躲猫猫
死”事件后，公安部不是多次开展了看守
所内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问题集中整
治，出台了若干严厉的整治措施，公安部
有关人士不是多次表态“导致涉案人员
非正常死亡的，对直接领导、分管领导一
律先停止执行职务，待查清事实后再依
纪依法处理”？怎么到现在，又会发生女
警心情不好就能随意组织在押人员打死
犯罪嫌疑人事件呢？

在“躲猫猫死”等一系列事件后，公

安部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整治措施，然
而，专项检查、教育整顿、全面推进“三项
建设”，要不就是内部整顿，要不就是完善
看守所的硬件设施，这些措施有一个共
性，叫做“内部监督”。

其实，在“躲猫猫死”等事件后，诸多
学者也开出了不少药方，让外界的阳光普
照进看守所来。但现在看来，看守所内部
监督是加强了，而外部监督、体制改革却
仍然在“躲猫猫”。

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过，
执法者的坏心情乘以滥用权力则可能等于
被执法者的梦魇。我们无法控制执法者的心
情，但是，我们却能防范权力的滥用，关键在
于，当滥用权力的警察在玩“躲猫猫”时，我
们的监督机制不能再玩“躲猫猫”了！

■王石川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专门针对童鞋、
童车和儿童玩具进行了一次国家监督抽
查。结果显示，童鞋不合格率为17.5%，童
车不合格率达20%。而对儿童玩具的检测
中，部分产品被发现含有重金属铅和铬。

时值儿童节，我们必须思考的命题
是，如何为孩子创设一个安全的城堡？如
何让孩子的心灵自由奔放地舒展？如何
让孩子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如
何让孩子免于被侵犯、被伤害？

让孩子免于被侵犯，首先应免于外
物的侵犯。无论是问题玩具还是问题服
装，无论是问题童车还是问题食品，孩子
稚嫩的身体经不起太多问题产品的侵
袭。爱孩子，就先从孩子的身体不被糟蹋
开始。每到儿童节，总见监管部门不约而

同地抽检，发布报告，应该说这是必需
的，但是一年只有一次儿童节，监管应该
常态化，而不是节日化。

让孩子免于被侵犯，还应该使孩子
少吃一些“三聚氰胺”。如果说奶粉含有
三聚氰胺，会让孩子的身体遭受毒害，那
么教育中的三聚氰胺一旦含量过多，无
疑是打小就为孩子植入精神病毒，这种
伤害的杀伤力更大、摧残性更可怕。日
前，有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是一
定要孩子们今后都要当大官、挣大钱、干
大事，教育不能过于功利。诚哉斯言！然
而，曾有调查显示，广州某一年级小学生
告诉记者，其理想是做官。不要指责孩子
太功利，如果没有不良风气的熏染，孩子
会有如此“理想”吗？

让孩子免于被侵犯，还需要合格的
家长、称职的教育工作者。作家周国平说
过，中国儿童的教育有三大弊病：一是扼

杀他们的好奇心；二是没有给他们真幸
福；三是没有独立性。诚然，如果教育过
于功利化，如果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孩子
的好奇心就被扼杀在摇篮里；而如果不
了解孩子，不懂得尊重孩子，孩子就没有
真幸福，也不会有独立性。爱孩子，是母
鸡都会的事情，但是，如何去爱却是一门
艺术，也是一门学问，更关涉孩子权利。

青少年研究专家孙云晓说，童年的
幸福是儿童一生幸福的开端，童年的不
幸是儿童一生不幸的源头。这种不幸，不
仅是命运的不幸，还可能是无处不在的
危险造成的不幸。每个孩子都需要明亮
的童年，都有权利享受爱的阳光，都应该
受到制度性的关爱与呵护。

让孩子免于被侵犯，是尊重儿童权
利的起点。从这里起步，尊重孩子，保护
孩子，让孩子有尊严、健康、开心，这是每
个人的责任。

“红顶外商”是如何炼成的？

这边厢还头戴“ 红顶”乌纱，那边厢
却摇身一变成了外商老板， 要说也不必
大惊小怪，更不必羡慕嫉妒恨，谁让人家

“ 潜能”无限呢？

■吴江

近日，记者深入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多个部门
进行采访，试图厘清花都新东华道路发展公司变更情
况。调查发现，新东华公司经历了一系列的股权变更，
“外资”不断进入，合同也在不断修改。而该公司董事
外方股东中，多人是花都政府的公务员。（5月30日
《南方都市报》）。

这年头“跨界”真流行。既然人的潜力无限，特长
也未必唯一，那么，充分发掘潜能，让各方面特长都有
机会得以充分展示，要说也未尝不是人尽其用的好
事。现实中，一不小心玩得跨了界的，其实大有人在。
既然如此，这边厢还头戴“红顶”乌纱，那边厢却摇身
一变成了外商老板，要说也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羡
慕嫉妒恨，谁让人家“潜能”无限呢？

既然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二者之间本
该有清晰的边界，那么，当政府公务员们不仅成了商
人，而且还成了当年可以享受各种优惠的外商，这个
“跨界”显然已经玩得越了界。一手执掌着权力，一手
却做起了生意，的确为最佳拍档。既然左手和右手都
是自家的，权力的胳膊肘往哪儿拐，自然不言而喻。而
赚得盆满钵满的“外商”，其实也并没有肥水流入外人
田，不过是辗转腾挪回到“红顶”的兜里罢了。如此“红
顶外商”，只是在玩转一场让人眼花缭乱的权力变现
“魔术”罢了。

只不过，在这场魔术中，权力不仅是幕后的操盘
手，更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有得必有失，为这场腾挪魔
术埋单的恰恰是权力这位奴仆的主人们。

应该承认，玩好魔术的确也需要有策划，有演技，
当然也需要有能力。但是，假如权力本身是透明且处
处受限的话，岂能如此轻松地成为手法高超的“魔术
师”？假如对于权力的监督机制健全并到位的话，“红
顶外商”这出原本相当蹩脚的权力魔术早该露了馅，
而不该如此堂皇上演。

抓瓜贩不能像抓人贩
检验城管执法效力，不在于清除了多少马路摊点，而在于妥善解决问题，尤其要防止

执法变成试法，冲突演变成暴力。

“ 心情不好死”听了让人发抖

儿童节，应是儿童权利日
每个孩子都需要明亮的童年， 都有权利享受爱的阳光，都

应该受到制度性的关爱与呵护。

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过，执法者的坏心情乘以
滥用权力则可能等于被执法者的梦魇。


